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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关于预计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未形成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

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关于预计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赵朋先生、贾

宏先生、郑颖宇先生、高志权先生、谢辉女士分别对上述议案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均已经同日召开的公司独立董事会专门会议提前审议通过，审查意

见如下：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和预计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正常的

商业行为，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况，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况，一致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24 年，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预计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预计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将与

光大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发生以下类型的日常关联交易： 

交易类别 上年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与实际差异较大原因 

提供银行借款、银行承兑汇票、保函等

贷款和授信业务 
不超过 30亿元 

银行贷款存

量 最 高 额

2.68亿元，报

告期末余额

640万元 

考虑到预计期间内各银行在授信

和贷款政策方面存在差异和波动，

公司按照年度授信和贷款需求进

行预计，以最大程度保证对各银行

选择的主动性，降低财务费用。 



提供证券、保险、银行结算、存款储蓄、

委托理财、发行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

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及其他金融服务 

/ 

银行存款余

额 20,826.02

万元，其他业

务金额 14.12

万元 

不存在 

承销、包销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

债务融资工具 
/ / / 

采购旅游、整合营销、酒店、景区、会

议会展、差旅预定、运营管理、IT 产

品、信息技术、运输服务、商品等服务、

产品费用 

/ 
6,314.00万

元 
不存在 

开展合作涉及的房屋、场地租赁，保险

兼业代理，销售代理等业务 
不超过 1亿元 484.19万元 

中青旅大厦租户近年来租期终止

较为集中，为发挥光大集团内部协

同支持优势，提升大厦出租率，对

本类别交易金额做出较宽松预估。 

发生资金拆借并支付利息 / 205.77万元 不存在 

因向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客户提供

贷款服务可能触发的其他交易 
/ / /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2025 年，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预计将与光大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发生以下

类型的日常关联交易： 

交易类别 
本次预计

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

金额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占同

类业务比例 

预计与实际差异较大

原因 

提供银行借款、银行承兑汇票、保函等

贷款和授信业务 

不超过

30亿元 

银行贷款存量

最高额 2.68亿

元，报告期末余

额 640万元 

不超过 5% 

考虑到预计期间内各

银行在授信和贷款政

策方面存在差异和波

动，公司按照年度授信

和贷款需求进行预计，

以最大程度保证对各

银行选择的主动性，降

低财务费用。 

提供证券、保险、银行结算、存款储蓄、

委托理财、发行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

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及其他金融服务 

/ 

银行存款余额

20,826.02万

元，其他业务金

额 14.12 万元 

不超过 20% 不存在 

承销、包销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

债务融资工具 
/ / / / 

采购旅游、整合营销、酒店、景区、会

议会展、差旅预定、运营管理、IT产

品、信息技术、运输服务、商品等服务、

产品费用 

/ 6,314.00万元 不超过 1% 不存在 



开展合作涉及的房屋、场地租赁，保险

兼业代理，销售代理等业务 

不超过 1

亿元 
484.19 万元 不超过 5% 

中青旅大厦租户近年

来租期终止较为集中，

为发挥光大集团内部

协同支持优势，提升大

厦出租率，对本类别交

易金额做出较宽松预

估。 

发生资金拆借并支付利息 / 205.77 万元 不超过 1% 不存在 

因向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客户提供

贷款服务可能触发的其他交易 
/ / /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关联方：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5 号 

法定代表人：吴利军 

注册资本：78,134,503,680.00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投资和管理金融业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期货、

租赁、金银交易；资产管理；投资和管理非金融业。（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鉴于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直接、间接合计持有公司

23.19%股份，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直接或间接控制上

市公司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以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为公司关联法人，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为

公司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2025 年，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预计将与光大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发生日常

关联交易。交易双方将严格遵循市场规则，本着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一般商业

原则，公平合理地进行交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

协商确定交易价格，交易金额根据实际交易情况确定。交易双方将按实际交易数

量，定期结算，结算期不超过一年。原则上以转账方式结算，也可根据具体情况

另行协商。 



上述事项经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交易双方将在实际发生日常关联

交易时签署书面协议，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根据公司正常业务操作流程在前

述额度和事项内完成合同签署等事项。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与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之间的日常

关联交易均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有利于支持公司业务发展。交易价格依据

市场条件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此项关联

交易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没有影响。  

此项交易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上述交易而对关联

人形成依赖。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四日 


